附件1：
街道主要职责

1.加强党的建设。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统筹推进城兴庆区基层党建工作，发挥街道“大工委”作用，选优配强兼职委员，定期召开“大工委”会议、区域化党建联席会等，提高区域化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做好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站）建设、日常管理。
2.统筹区域发展。统筹落实关于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参与辖区建设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引导、整合辖区内各种社会力量为区域发展服务，推动辖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3.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贯彻落实教育体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化、卫生计生等领域相关政策法规。
4.实施综合管理。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辖区内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人口管理、环境卫生等地区性、综合性社会管理工作。
5.加强社区服务站建设。合理规划设置社区服务站，选准配强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监督和考核，承担办理行政公共服务事项。
6.领导基层自治。指导居委会建设，健全自治平台，组织居民和单位参与区域建设和管理。
7.维护辖区平安。组织协调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平安建设，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辖区社会稳定等。配合辖区综合执法局协调、监督街道综合执法中队工作。
8.承担上级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附件2：
社区服务站服务事项清单（33项）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的给付
2.老年优待证办理
3.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资金的给付
4.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5.残疾军人医疗费用补助
6.复员军人优待抚恤金发放
7.涉核退役人员优待抚恤金发放
8.医疗救助资金的给付
9.残疾人证核发
10.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1.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2.精神残疾人救助项目
13.0-6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14.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15.部分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
16.孤儿养育津贴发放
17.临时救助资金的给付
18.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
19.生育登记服务（一、二孩生育登记）
20.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审核）
21.社会抚养费征收
22.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23.再生育审批（三孩生育审核）
24.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缴费
25.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26.参加养老保险人员定期领取待遇资格申报
27.城乡居民特殊人员申报
28.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待遇资格认证
29.参加社会保险人员领取死亡待遇申报
30.4050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核定
31.城镇公益性岗位申请
32.就业援助申请
33.就业失业登记
1

附件3
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清单
	序号
	类别
	部门
	事项名称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1
	服

务

工

作
	兴庆区委组织部
	党员教育管理
	发展党员、党组织关系转接、直管党员教育培训、机关下基层党员协管。
	

	2
	
	
	党组织自身建设
	改进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定、作风、思想和党风廉政建设；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保障党员权利。
	

	3
	
	
	党组织为民服务事项
	为民服务和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各相关部门需在社区建立阵地、开展培训的工作全部进入“社区居民学校”，培训和教育的主体是各部门。

	
	
	
	
	离退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帮扶慰问。
	

	
	
	
	
	创建“社区居民学校”“社区党校”为党员群众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服务。
	

	4
	
	兴庆区委宣传部、区委组织部、总工会、团委、妇联、残联、民政局
	宣传文化工作
	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开展便民、利民志愿服务及文化活动。
	各相关部门涉及各类人群的服务工作全部纳入便民、利民志愿服务工作。

	5
	
	兴庆区政法委
	综治工作
	协助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群防群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核实各类邪教人员信息等平安建设工作。
	

	6
	
	兴庆区禁毒办、防邪办、司法局、妇联
	禁毒工作
	协助禁毒相关部门做好社会戒毒、社区康复、禁毒防范措施落实等工作。
	

	7
	
	
	社区矫正
	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区矫正适用前的调查评估。
	

	
	
	
	
	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矫正。
	

	8
	
	
	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
	会同帮教成员单位签订帮扶协议书，对刑满释放人员实施帮扶。
	

	
	
	
	
	掌握刑满释放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最新动态。
	

	9
	
	
	人民调解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掌握化解邻里、家庭纠纷等矛盾纠纷。
	

	10
	
	兴庆区民政局
	低保工作
	协助做好低保人员名单的公示工作及低保家庭走访。
	

	11
	
	
	居家养老工作
	协助政府对企业、社会组织管理和运营社区养老设施及其他服务项目的情况进行监督、评议，向政府反映居民对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意见、建议。
	

	12
	
	兴庆区应急管理相关部门 
	安全生产工作
	发现居民辖区内安全隐患，及时上报责任部门。
	

	序号
	类别
	部门
	事项名称
	工作内容
	工作说明

	13
	服

务

工

作
	兴庆区卫计局
	人口基础信息采集统计录入工作
	采集、建立人口台账，做好全员人口信息平台录入、更新。
	

	14
	
	
	计划生育惠民政策
	摸底、核实、上报符合国家“三项制度”及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级计生惠民政策人群的信息。
	

	15
	
	兴庆区综合执法局、物业办
	环境卫生整治、监督物业管理，配合综合执法工作
	按照《条例》要求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各自管理区域内环境卫生的日常管理工作，监督物业管理和服务，协调、配合综合执法中队开展工作。
	

	16
	
	兴庆区人社局
	社会保险政策宣传、参保资格及待遇申领的基本情况核实
	协助参保人员遗属申领丧抚待遇情况核实。
	

	
	
	
	
	城乡居民享受政府补贴人群情况核实。
	

	
	
	
	
	征地农民基本情况核实。
	

	17
	配
合
开
具
的
证
明
	兴庆公安分局
	开具流动人口租住证明
	社区核实、盖章。
	

	18
	
	兴庆区民政局
	开具家庭困难证明
	社区核实、盖章。
	

	19
	
	兴庆区卫计局
	开具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社区核实、盖章。
	

	20
	
	全国各类高校
	开具无工作证明
	社区核实、盖章。
	申请高校助学金

	21
	
	居住地社区
	开具人户分离需要开具的相关证明
	社区核实、盖章。
	

	22
	参与创建评比
	兴庆区委组织部
	星级党组织创建
	每年均开展，具体由兴庆区委组织部确定。
	各相关部门创建工作全部纳入星级党组织创建与星级和谐社区创建内容，以上述两项创建工作结果为准，出具文件。

	23
	
	兴庆区民政局、文明办、政法委、妇联、科协、民宗局、司法局、人社局、就创局、卫计局、市场监督管理一（二）分局
	星级和谐社区、文明家庭
	三四星级和谐社区由兴庆区民政局组织评定，一年一次；五星级和谐社区由银川市评定，一年一次。
	

	24
	社区公益宣传
	兴庆区纪委监委、区委宣传部、区委组织部、政法委、禁毒办、妇联、残联、科协、民政局、民宗局、卫计局、就创局、安监局、爱卫办、环保分局、市场监督管理一（二）分局
	开展公益宣传、基层微宣讲等工作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开展公益宣传工作。
	各相关部门涉及工作宣传全部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宣传，不再单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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